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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理财产品逾期兑付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

了《关于理财产品逾期兑付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司于2021年至2023年分批次合

计认购中铁信托*盘州市红腾投资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15,600万份，对

应金额15,600万元，因信托计划的债务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根据项目

实际运行情况，对信托受益权延期兑付，所有信托受益权期限已更改为无固定期

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时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一、理财产品逾期兑付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期向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发函，要求

中铁信托采取法律措施（诉讼、保全、强制执行等）向该信托计划的债务人主张

约定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以期实现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权益。

随后，中铁信托向成渝金融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成渝金融法院已正式立案受

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被告情况： 

原告：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贵州省盘州市红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腾公司”）、贵

州省红果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果公司”）、中国农发重

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发”） 

（二）诉讼请求情况： 



1、被告红腾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4,000,000.00元、及至2024年

11月30日的逾期违约金17,571,666.67元，以及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自2024年12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计付的借款利息和按照年利率13%

计付的逾期违约金。 

2、被告红腾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1,980,000.00元、及至2024年

11月30日的借款利息13,889,399.43元、逾期违约金42,333,561.11元，以及以未偿

还本金为基数自2024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计付的

借款利息和按照年利率13%计付的逾期违约金。 

3、被告红腾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8,880,000.00元、及至2024年

11月30日的借款利息30,334,113.33元、逾期违约金25,647,064.44元，以及以未偿

还本金为基数自2024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计付的

借款利息和按照年利率13%计付的逾期违约金。 

4、被告红腾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4,140,000.00元、及至2024年

11月30日的借款利息14,944,001.11元、逾期违约金12,465,627.78元，以及以未偿

还本金为基数自2024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计付的

借款利息和按照年利率13%计付的逾期违约金。 

5、原告对被告红腾公司的抵押物【不动产权证号：黔（2017）盘县不动产

权第0001570号】在拍卖、变卖等处置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被告红果公司对被告红腾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费用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7、被告中国农发在未实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被告红腾公司偿还借款本息、

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费用向原告承担支付责任。 

8、以上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 

二、公司后续拟采取的相关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案件的审理进度以及该信托产品的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外，公司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化债政策落地推进情况，积极



联系各相关方，结合相关政策要求，通过各类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公司的潜在

损失，尽最大努力维护好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公司已对该理财产品累

计确认了 3,120.0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相应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已分别计入公

司合并利润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2024 年 10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确认公允价值变

动损失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关于 2024 年前

三季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69）。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日常

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贵州省盘州市红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采取法

律措施的指令函》； 

2、中铁信托出具的《民事诉讼状》； 

3、成渝金融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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